
张某某来到 12309检察服务中心时，已
泣不成声，哭着寻求检察机关的帮助，同行
的李某某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叹气。

我和同事一边听他们诉说自己的遭遇，
一边安抚他们的情绪。原来，张某某、李某某
夫妻俩长期在本地做肉类生意，2019年9月，
王某某找到二人，称想与他们做羊肉生意。
王某某向夫妻俩支付 5万元定金，约定夫妻
俩定期向其供货，货款待羊肉出售后再支
付。这样的生意做了一段时间后，突然有一
天，夫妻俩发现王某某不见了，也没有付清货
款。夫妻俩打听得知，王某某走之前将冷库
内部分羊肉运往外地出售，剩余部分遗弃在
库房里。夫妻俩想打电话向王某某索要货

款，可电话怎么也打不通。此后，夫妻俩经过
多方打听，终于得知了王某某的去处，连夜赶
往该地向王某某索要货款，但王某某避而不
见，拒绝支付。夫妻俩只好到公安机关报案，
公安机关认为这是一起民事纠纷，不予立案，
于是他们到检察机关申请立案监督。

案件受理后，我们审查认为王某某虽与
夫妻俩有生意往来，但其最后的行为体现出
其可能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涉嫌合同诈骗
罪，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后经审
查，利通区检察院向公安机关发出通知立案
书，公安机关对王某某立案侦查，最终王某
某因犯合同诈骗罪获刑。

本以为事情已了结，没想到，时隔一年，张

某某再次哭着来到12309检察服务中心。我
们询问得知，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王某某有
期徒刑3年，认定犯罪数额为10万元，但夫妻
俩认为，应将自己计算的王某某欠其的所有货
款都认定为犯罪数额，法院判决错误，对王某
某的量刑也过低，他们对判决不服，要申诉。

受理刑事申诉案件后，利通区检察院调
取了原案卷，并与原案承办人进行了沟通，
经审查认为原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
当。该案的难点在于如何给夫妻俩讲清楚
犯罪数额认定问题。为此，我们多次与二人
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核实申诉理由。在
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对该案召开公
开听证会。听证会上，原案承办人说明了原

案办理情况和认定事实的证据，申诉案件承
办人详细解释了案件证据以及案件中的法
律关系，同时告知张某某，刑事判决中已经
认定二人之间的交易和具体的数额，对于没
有认定为犯罪的部分，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
方式维护权利。听证会后，张某某对该案涉
及的法律问题有了清晰认识，表示同意检察
机关的处理决定，将息诉罢访，并对检察机
关的工作表示认可和感谢。

案件办结半年后，利通区检察院对夫妻
俩进行回访，他们说民事部分已经判决，通
过检察机关的释法说理和普法，他们有了合
同意识，也提高了防范意识。

（本报首席记者 王潇翊 整理）

消失的“生意伙伴”
讲述人：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 马欢

彰 显 政 法 力 量 弘 扬 法 治 精 神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宁夏法治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64-0020 邮发代号：73-5

2023 年 12 月 26 日 今日8版 总第1990 期星期二

宁 夏 公 告
微信公众号

总值班编委 刘启生 本版首席编辑 孙 滨 版式设计 王 荣 广告热线 6015975 发行热线 6017438 全年价/426元 区外订阅专用邮发代号73-500

新闻热线 0951-6029038 13995477360 石嘴山新闻热线 13099569083 吴忠新闻热线 13995057070 固原新闻热线 13995041177 中卫新闻热线 18295370156

宁夏法治报
微信公众号

宁夏公告
小 程 序

法报 新闻暖

本报讯（记者 马琳 通讯员 魏霞）
近日，第一届全国检察机关优秀刑事检察
文书评选活动结果揭晓，固原市人民检察
院推送的“3·28”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
案公诉意见书获评第一届全国检察机关
优秀刑事检察文书。

法律文书是检察机关办案质效的集中
体现，是直观体现检察人员办案能力、树立
检察形象的“镜子”和“窗口”。该案公诉意
见书制作规范，整体布局谋篇充分考虑案
件事实、证据以及各被告人庭审表现等，从

犯罪集团构成、主从犯区分、犯罪数额认
定、量刑情节、涉案财产处置等方面开展论
证分析，观点明确，论理充分，重点突出，且
深入剖析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社会危害
性和警示教育意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释之以法，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充分体现

了法律与情理的结合，庭审效果良好，实现
了“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固原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固原市
检察机关将以此次评选活动为契机，牢固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树立法
律文书精品意识，严把法律文书制作质量，

不断提升对法律文书说理重要意义的认识，
强化释法说理的自觉，把法律文书说理工作
要求落实在办案一线，将其作为司法为民的
重要载体和提升检察公信力的重要抓手，切
实落实“高质效办理每一个案件”的要求，以

“求极致”的精神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3·28”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公诉意见书

获评首届全国检察机关优秀刑事检察文书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全国人大常
委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
草案 25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决定草案共22条，明确要实行
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工作原则，
并在充分发挥备案审查制度重要作用、提高
备案审查能力和质量等方面作出一系列具
体要求。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勇在
常委会会议上作草案说明时介绍，备案审查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制度，是保障宪
法法律实施、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重要制
度。制定出台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
度的决定，围绕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健全

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深入总结新
时代备案审查工作实践经验，适应法治建设
新任务新要求，创新备案审查制度机制，增
强备案审查制度刚性，提高备案审查能力和
质量，坚决纠正违宪违法行为，推进全面依
法治国，意义重大。

决定草案明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
案范围，包括行政法规、监察法规、地方性法
规等以及司法解释，并要求法规、司法解释
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送备案。

决定草案提出，按照有备必审的要求完
善审查工作机制，细化审查内容，规范审查
程序，综合运用依申请审查、主动审查、专项
审查、移送审查和联合审查等方式，依法开

展审查工作。决定草案还对加强和完善这
些审查方式分别作出细化规定。

在推进合宪性审查方面，决定草案明
确，在备案审查工作中注重审查有关规范性
文件是否存在不符合宪法规定、宪法原则、
宪法精神的内容，认真研究涉宪性问题，及
时督促纠正与宪法相抵触或者存在合宪性
问题的规范性文件。

决定草案提出，坚持有错必纠。全国人
大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经审查认为
法规、司法解释应当予以纠正的，可以与制
定机关沟通，推动制定机关修改或者废止；
经沟通，制定机关不同意修改、废止或者没
有提出明确处理计划和时限的，应当依法向

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要求制定机关
在两个月内提出书面处理意见。

为了体现纠错的刚性，决定草案明确，
制定机关未按照书面审查意见或者处理计
划对法规、司法解释予以修改、废止的，全国
人大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可以依法
提出有关议案、建议，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
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

此外，决定草案还在完善和加强备案审
查相关制度机制方面提出要求，包括践行全
过程人民民主、完善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
完善听取和审议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制度
等，对地方人大备案审查工作提出要求，并对
健全港澳法律备案审查机制作出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拟作出决定

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

记者从公安部近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针
对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全国公安机关依托“夏季行动”和“净
网 2023”专项行动，重拳打击整治造谣诽谤、谩骂侮辱、侵
犯隐私等突出网络暴力违法犯罪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处
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案件110起，刑事打击112人，行政处罚
96人，批评教育472人，指导重点网站平台阻断删除涉网络
暴力信息2.7万条，禁言违规账号500余个。

今年 4月至 7月，针对热点事件中谣言高发等突出问
题，公安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为期 100天的网络谣
言专项整治，集中查处整治了一批网上造谣传谣违法犯罪
活动。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已侦办网络谣言类案件
4800余起，依法查处造谣传谣人员 6300余名，依法关停违

法违规账号3.4万个。
为持续加强各类网站平台综合治理，公安机关立足职

责定位，坚持以打促治、以打促管，以重大网络谣言案件为
切入点，拉网式排查网站平台漏洞问题，通过警告、责令整
改、罚款等措施查处了一批不履行主体责任和义务的平台；
同时不断加强互联网安全监督检查，敲打整治各类网站平
台1.2万家次。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副局长李彤介绍说，公安部党
委决定将2024年作为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年，部署
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项行动，坚持打防管控一
体推进，持续加大全链条、全平台、全领域打击力度，多措并
举推动打击整治走深走实。 据《法治日报》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查处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案件110起
明年将开展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

本报讯（记者 丁丁）“该男子身着黑色棉衣，穿白色
运动鞋，戴黑色针织帽、蓝色一次性医用口罩……请各组密
切关注体貌符合上述特征男子的轨迹。请良田镇派出所在
32路、106路公交车沿线站点开展工作！”12月 22日晚，银
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指挥中心合成作战中心民警韩家
兴，向相关警种部门通报走失人员的体貌特征和轨迹线索
等信息。

当日19时许，金凤区公安分局接到群众报警，其32岁
有精神障碍的孩子从早上出门一直没有回家，家人非常担
心。天寒地冻，走失人员独自在外时间长了肯定会有生命
危险，金凤区公安分局迅速启动“情指行”一体化运行应急
模式。情指部门发挥统筹协调作用，运用大数据等资源手
段全力查找走失人员。各警种部门全时响应，第一时间投
入到查找工作中。

12月23日凌晨，金凤区公安分局指挥中心合成作战中
心确定走失人员最终的活动区域在兴庆区解放东路附近。
指挥中心立即指令刑侦、良田镇派出所警力在周边开展拉
网式查找。4时，民警在兴庆区某银行ATM机房间内将走
失人员找到，并送至良田镇派出所。5时许，家人看到走失
18个小时的儿子安然无恙，不停地向民警致谢。

“面对这类警情，合成作战中心在后方利用大数据信息资
源提供研判支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轨迹线索，大大节约了警
力资源，提高了工作效率。”良田镇派出所教导员崔志强说。

金凤区公安分局在构建现代警务运行机制中，坚持以
“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为龙头牵引，不断健全以大数据
赋能为支撑的“专业+机制+大数据”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
打造更加协同高效的警务运行生态系统。

“过去处置人员走失类警情时，往往存在信息数据不全
面、警种部门协作难、研判支撑不到位等难题。今年，分局党
委着眼资源整合、手段融合、机制重塑，成立合成作战中心，联
通警种合成战力，推动各项工作更规范、更主动、更精准、更靠
前。”金凤区公安分局指挥中心副主任王晓雷告诉记者。

“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
助力金凤公安找回走失人员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突发事
件应对管理法草案 25日提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明确
预警警报应当包含的事项和信息，规定
建立健全预警发布平台和预警信息快速
传播渠道。

草案二审稿规定，发布警报应当明
确预警类别、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
的范围、警示事项、应当采取的措施、发
布单位和发布时间等。国家建立健全突
发事件预警发布平台，按照有关规定及
时、准确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广播、电
视、报刊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
商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预警信
息快速发布通道，及时、准确、无偿播发
或者刊载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公共场所
和其他人员密集场所，应当指定专门人
员负责预警信息接收和传播工作。

草案二审稿增加了有关建立区域协
同应对机制的规定。突发事件涉及两个
以上行政区域的，由有关行政区域共同
的上一级人民政府负责，或者由各有关行政区域的上一级
人民政府共同负责。共同负责的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建立信息共享和协调配合机制。根据需要，地方人
民政府间可以建立协同应对机制。

此外，草案二审稿还增加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依法有
序参与应急运输保障、参与巨灾风险保险等相关工作的规
定；要求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严格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
动；完善保障公民基本生活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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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关于修改慈善法的决定草
案 25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草
案进一步建立健全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监管制度，促使
其规范有序发展。

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在帮助大病患者筹集医疗费用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实践中也存在一些乱象，影响了
平台公信力甚至慈善事业发展。草案进一步建立健全平台
监管制度，明确从事个人求助网络服务的平台应当经国务
院民政部门指定，对通过其发布的求助信息真实性进行查
验，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网信、工业和信息
化等部门另行制定。

草案进一步强化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在合作
募捐中的责任，明确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以自己的名义开展公开募捐；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
善组织应当与合作方依法签订书面协议，并对合作方的相
关行为进行指导和监督；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负
责对合作募得的款物进行财务核算和管理，将全部收支纳
入其账户。同时，完善相应法律责任。

慈善组织存在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占慈善财产等违
法行为的，除对该慈善组织进行处罚外，草案还加大对相关
责任人员的处罚力度，明确情节严重的，禁止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一年至五年内担任慈善组织的
管理人员。

慈善法修改拟促使个人求助
网络服务平台规范发展

本报讯（记者 丁丁） 12月25日，记者
从银川市公安局获悉，今年，银川市公安机
关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13 起，抓获本地
涉毒犯罪嫌疑人 31 人，缴获各类毒品
2803.77克。

银川市公安机关禁毒部门始终保持对
毒品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坚持要案攻坚、
整治重点方向、清缴消费市场，实现对毒品
犯罪的全链条打击。聚焦人员管控、禁种

铲毒、优企利商等多项工作，大力整治毒品
突出问题，最大限度排查毒品隐患，着力提
升禁毒管控实效。常态化推进“三清”“毒
驾”等专项治理，注销驾驶证14人，对35名
A类人员全部落实最高级别管控举措，全市
社区戒毒康复执行率、巩固率、三年戒断巩
固率分别达到 100%、95.79%、94.77%，复
吸、肇事肇祸案事件实现“零发生”。积极
调动社会力量全程参与禁种铲毒，充分利

用无人机巡查等科技手段，持续加大禁种
铲毒踏查及宣传力度。深化公安“放管服”
改革，将全市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购买审批
办结时限由3个工作日缩短至1个工作日，
不断提升全市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购买行
政审批效率和服务水平。

积极探索禁毒主题宣传教育新路径，
着力打造全方位禁毒宣传阵地，进一步扩
大宣传教育群体覆盖面。 （下转02版）

银川公安全链条推动禁毒工作提质增效

12月25日，吴忠市公安局利通区分局朝阳派出所民警在步行街开展巡逻防范。 本报通讯员 宋斌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刘蕾）
“为加强信用机制正向激励，引
导社会诚信风尚，保障胜诉当事
人及时兑现合法权益的同时，有
效消除对主动履行义务被执行
人的不良影响，我院向郑某某出
具自动履行证明书。”近日，银川
市金凤区人民法院向主动履行
义务的被执行人郑某某出具自
动履行证明书，薄薄的一纸证
明，肯定了郑某某默默攒钱6年、
终于履行义务的诚信行为。

当天，金凤区法院执行局干警
马昊接到郑某某打来的电话：“马
法官，这么多年来我辛苦攒钱，今
天终于把钱凑齐了，已经将12万元
打入法院账户，请你查收。”

6年前，因生意周转需要，郑
某某向俞某借款12万元，后因生
意失败，未能偿还借款，俞某起诉
至法院。经法院调解，确认郑某
某向俞某偿还借款12万元。调解

书生效后，因郑某某未履行还款义务，俞某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执行过程中，在法院的传唤下，双方当
事人到庭。郑某某向法官表示自己投资失败血
本无归，且身体患病需要治疗，因此不能及时偿
还欠款。他希望法院能够从中调解，并承诺只
要攒够钱，一定支付至法院。俞某对郑某某也
很同情，表示愿意暂缓一段时间执行，该案终结
执行。

自此，郑某某开始了边治病边打零工、满足
生活所需的同时攒钱还债的生活，用实际行动践
行着“努力还钱”的承诺。在此期间，他没有与法
院和申请执行人联系，执行干警曾产生失望情
绪，以为这又是一起“执行不能”的案件。令人意
想不到的是，6年后，郑某某主动联系执行干警，
讲述了自己这些年所受的委屈以及克服困难、主
动履行的过程，让人为之动容。最终，这起执行
案件因被执行人郑某某主动履行而执行完毕，申
请执行人俞某顺利拿回自己的“真金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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